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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采购合同 

甲方：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人民政府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CJC1202310003 号 

乙方：南京乌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           签订地点：雪堰镇 

代理机构：常州建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   签订时间：2023 年 10 月 23 日 

甲、乙双方根据常州建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对 2023－2024 年

度国家耕地轮作休耕项目（种子采购） 公开招标的评定结果，并经双方协商一致，自愿按下

述条款和条件签订本合同： 

一、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下列商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元 

序号 品名 品种 技术参数 数量（斤） 单价 金额 备注 

1 毛叶苕子 苏苕 1 号 

2023 年新种，纯度≥99%；

净 度 ≥98% ； 发 芽 率

≥85%；水分含量≤12%。 

43000 9.6 412800  

2 
杂交油菜

种子 
秦优 1712 

2023 年新种，纯度≥85%、

净度 ≥98.0％、发芽率

≥80.0％、水分≤9.0％。 

2600 38 98800  

合计   511600  

合计（人民币大写） 伍拾壹万壹仟陆佰元整 

 

注：本采购价为买断价（包括能使其正常使用的一切费用，含包装、运送、技术培训、

保险、税费等）。 

二、质量要求： 

乙方提供的产品须为当年新种，符合国家标准。乙方须向采购单位提供产品的相关资料。 

三、乙方承诺： 

所供产品达到采购方要求，若存在非因采购单位的人为原因而出现的质量问题，由乙方

负责调换或解决相关问题。若不能调换，按不能交货处理。成交价包括包装、运送培训、保

险、税费等费用。 

四、交货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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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按照甲方采购文件中提供的采购单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，将货物于规定时间前送

到指定地点。 

五、验收标准： 

甲方负责人按照前述规格型号、质量要求进行验收，并签字。 

六、付款方式： 

种子交付后无质量问题，出苗整齐，总体长势较好，田间基本苗充足，于出苗期内付清。 

七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 

乙方凭发票、采购合同、发货接收明细单到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农村工作局结算货款。 

八、违约责任： 

采购单位无正当理由拒收采购货物或拒付货款的，甲方向乙方偿付货款总额 10%的违约

金。 

乙方所交物货的品种、型号、质量不符合同规定标准的，甲方有权拒收，乙方向甲方偿

付货款总额 10%的违约金。乙方不能交付货物的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 10%的违约金。

乙方逾期交付货物的，乙方向甲方每日偿付货款总额 5‰的违约金。 

九、本合同发生争议，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能达成一致，因此而产生的诉讼

由合同签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 

十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均具同等效力。 

甲方（章）：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人民政府 乙方（章）：南京乌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

单位地址：武进区雪堰镇潘家兴政路 158 号   单位地址：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山科技园 

法定代表人： 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委托代理人： 

电话：0519-86158001 电话：025-83423512 

 

 


